
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署《华融·红豆

国际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》暨重

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 

 

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

法》（保监会令〔2010〕7号）、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

准则第 1号：关联交易》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

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保监发〔2016〕52号）及相

关规定，现将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司”或

“长城人寿”）与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融

信托”）关于签订《华融·红豆国际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

资金信托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协议”）重大关联交易的有关

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概述 

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发起设立“华融信托-红豆国际

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”，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认购

1 亿元。 

本投资计划有利于公司拓宽投资渠道，提高投资收益，优化

资产负债匹配管理。 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HSoAOxhFWpX0brY4ODr4VHZbX7KwRQb9-QD-CE0JCwDc8wmGMSsaK7P_pGV4W0WG&wd=&eqid=b4d499d2000130170000000259f2c1ac
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投资计划是信托计划类产品，投资投向于补充江苏红豆国

际发展有限公司流动资金。 

发行规模 12亿元人民币，投资期限为 2年，在计划期内红

豆国际按季支付贷款利息。每满半年还本约 5%、20%、5%，信托

到期后偿还剩余贷款本息，信托贷款本息到期日前 1个月应偿还

本金余额的 20%；信托贷款本息到期日前 15天偿还本金余额的

30%；信托贷款本、息到期日，偿还全部贷款本息。 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

长城人寿持有华融信托 14.64%的股权，属于以股权关系为

基础的关联方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、关联法人名称：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； 

2、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； 

3、经营范围：资金信托；动产信托；不动产信托；有价证

券信托；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；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

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；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、购并及项

目融资、公司理财、财务顾问等业务；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

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；办理居间、咨询、资信调查等业务；代保

管及保管箱业务；以存放同业、拆放同业、贷款、租赁、投资方

式运用固有财产；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；从事同业拆借；



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 

4、注册资本：236898.67万人民币； 

5、注册号：650000030001543。 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(一)定价政策 

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，综合考虑华融信托发

行及管理成本，采用市场公允的定价政策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

求。 

（二）定价依据 

本次交易定价根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，交易价格符合市场公

允价格水平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交易价格 

    本投资计划华融信托作为受托人，受托管理费每年不超过投

资额度的1.5%。 

（二）交易结算方式 

本交易共计1亿元人民币，其中2000万元认购了L类信托单

位，自本信托计划成立日2017年5月17日（含该日）起，投资期

限为18个月；8000万元认购了M类信托单位，自募集完成日（含

该日，本期募集完成日为2017年9月26日）起，投资期限为24个

月。本交易起息时间均为2017年9月26日，L类信托单位为2018

年11月17日到期，M类信托单位为2019年9月26日到期。 



本交易按季支付贷款利息。L类信托单位到期一次性支付全

部本金；M类信托单位到期前第30日分配届时信托本金余额的

20%，到期前第15日分配届时信托本金余额的30%，到期后支付剩

余全部本金。 

（三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 

双方于2017年9月25日签订资金信托合同，协议生效时间为

2017年9月25日。协议履行期限为两年，L类信托受益权的预定期

限届满日为自信托计划成立日（含该日）起满18个月之日，M类

信托受益权的预定期限届满日为自本期募集完成日（含该日）起

满24个月之日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2017年9月13日，我司审计委员会2017年第5次会议、资产负

债管理委员会（投资委员会）2017年第9次会议全体委员审议表

决通过《关于投资华融信托-红豆国际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

划的申请》，并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2017年9月20日，我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全体董

事审议表决通过《关于投资华融信托-红豆国际信托贷款集合资

金信托计划的申请》。 

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 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我司与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本年度

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10000万元。 

 



我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对本

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意

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于本公

告发布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

部反映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0月 25日 

 


